
學系獎學金整理 2020.10.14

申請資格 審查方式 學年/學期 名額 獎學金金額(元) 最近一次審查

日期
備註＃ 獎學金名稱

1 吳新英教授獎助學金 (1)臺大公共衛生學系學生。(2)家境清寒。(3)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

均在70分 以上。(4)操行成績在80分以上。

學系獎學金審查會議審議 學年 2名 30,000 109.10.12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註冊

後一個月內申請

2 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獎學金 本校公共衛生學系二年級以上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申

請：(1)上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2)操行成績80分以上。

(3)未領取其他獎學金者(書卷獎除外)。

學系獎學金審查會議審議 學年 3名 30,000 109.10.12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註冊

後一個月內申請

3 江建教授獎學金 修習當年度臺大公共衛生學系「公共衛生專題研究」課程，並參

與海報展之同學。根據每位獎助候選人之海報評分審查，經評比

成績為第一名者為受獎人

由學系獎學金審查委員評分 學年 1名 2,000 109.05.15 每年5月

4 學士班學業成績優良(書卷獎) 學士班學生當學期須符合下列規定：(一)等第績分平均 GPA 達三

點三八以上，且名次列當學期所屬學系（組）該年級前三分之

一。(二)非延長修業年限學生。但因修讀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

者，不在此限。(三)未受懲處，或所受懲處經撤銷者，或所受懲

處已依本校學生消過實施要點申請消過自新，並經學生獎懲委員

會審定通過者。(四)修課不得少於十五學分。但修業至最高年級

，或進修學士班學生，不得少於九學分。各學系(組)同年級人數

逾十五人但未逾二十人者，得有一人受獎；逾二十人但未逾四十

者，得有二人受獎；餘類推。其他特殊情況經教務長核定者，不

在此限。

(一)每學期本校行事曆規定之上課開始後第三

週，由教務處承辦單位提供符

合本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學生成績排名表及成

績單，送請各學系審核。

(二)各學系依其篩選標準及受獎名額進行審核

，並填妥受獎名單，送教務處

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學期 2名 2,000（108‐1起獎金為6,000
元）

109‐1學期 每學期本校行事曆規定之

上課開始後第三週

5 傅鐘獎學金（108新） 擬就讀本校學士班之本國學生且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入學成績優異。

(二)曾獲國際重要競賽獎項。

(三)其他優秀表現。

(一)本校新生：擬就讀本校學士班之本國學生

且具有優良事蹟者，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

申請書，送至就讀學系，由學院推薦。

(二) 續領舊生：自大一下學期起至畢業止(不
含延長修業期間)，將由審查委員會一併從資

料庫調閱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單，符合者自

動發放當學期獎學金。

(三) 學生具以下情形者，即取消受獎資格：

1.新生入學當學期未註冊、保留入學資格或

休學者。

2.已領取本校希望出航獎學金、希望獎學金

及希望助學金。

3.資料有偽造或不實情事者，撤銷其獲獎資

格，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回，並依情節追

究相關責任

學期 2名 每名獎學金總額最高新臺

幣80萬元，發給方式如

下：

(一)入學後大一上學期發給

獎學金新臺幣 10 萬元。

(二)自大一下學期起至畢業

止(不含延長修業期間)，前

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名次在

該學系(組)自訂科目同年級

學生前百分之十以內(以四

捨五入計算)，且依規定修

習最低學分數以上(經核准

出國修課，出國之學期須

修習二科或六學分以上)，
該學期在學者可續領獎學

金新臺幣 10 萬元，最多以

領取八學期

為限。

109.08.24 (一)學院配額：以各學院

所屬學系數計算，原則上

每學系 1 名，學院內各學

系獎勵名額得互相流用，

由學院核定給獎。

(二)不分院名額：10名，

由學院推薦，經獎學金委

員會核定給獎。

(三)學院增額：15 名為原

則，由學院推薦，經審查

委員會核定給獎，校方及

學院各提供二分之一獎學

金。

6 茂盛獎助學金（108新設） (1)公衛系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休學及延畢生）

(2)設籍於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市、台中市、彰化縣市、南

投縣市、高雄市、屏東縣市者6個月以上。

(3)本人或2等親以內曾經罹患癌症。

由公衛系辦每年上學期辦理公告、審查及協

助撥款事宜。當學年度須符合辦法第四條所

有規定才能給獎(繳交文件中除 成績單外皆必

須繳交)；如無符合者，則至少必須符合辦法

第四條第(1)、(2)項（繳交文件除第(3)項外皆

必須繳交），以成績擇優錄取。

學年 2名 18,000 109.10.12

7  顧興中先生紀念獎助學金（108新
設）

(1)公共衛生學系大學部學生（大一生於下學期再辦理申請）(2)家
境清寒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或經學生導師晤談認定確有經濟困
難者(3)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80分以上，無懲處紀錄者。

由公衛系辦每年上學期辦理公告、審查及協

助撥款事宜。

學期 1名 20,000


